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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

2022-077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新厂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一）（长沙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嘉运路29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8,945,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周晓莉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3人，独立董事刘张林先生、杜守颖女士、袁雄先生因疫情原因未出席本

次会议，均已履行请假程序；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何仕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944,700 99.9997 400 0.0003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爽、张颖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9日

证券简称：盈峰环境 证券代码：

000967

公告编号：

2022-046

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收到了两个项

目的中标通知书，项目一为兴国县城乡环卫市场化服务项目，中标合同总额为54,996.00万元；项目二

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方中标通道侗族自治县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中标合同总额为59,683.0063万元。

上述两个项目中标合同总额为114,679.0063万元。

一、项目中标的基本情况

项目一：兴国县城乡环卫市场化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JXMY2022-XG-FG001

招标单位：兴国城控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合同总额：54,996.00万元

项目年限：5年

项目内容：包含兴国县城区环卫市场化服务及兴国县农村环卫市场化服务。 城区部分为兴国县城

区(含经开区)范围内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收集与清运；垃圾中转站、公厕、果皮箱、交通护栏等设施日常

保洁、维护、管理；公园、绿地保洁；河道、河堤保洁；试点小区垃圾分类等服务。 农村部分为兴国县25个

乡镇辖区范围内乡镇驻地、农村道路、河道和公共区域清扫保洁、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并转运至县城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公司与招标单位兴国城控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项目二：通道侗族自治县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

项目编号：通财采计[2022]0014

招标单位：通道侗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合同总额：59,683.0063万元

项目年限：30年（其中1年建设期，29年运营期）

项目内容：包含城区清扫保洁及垃圾清运体系建设及运营；乡镇垃圾清运及垃圾站的建设及运营；

乡镇镇区道路清扫保洁及运营；城区公厕的管理及运营；城区垃圾分类试点收集和管理；河道保洁及运

营；智慧环卫系统建设及运营等七项。

上述项目由公司作为牵头方与湖南加美环境事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投标。

公司与招标单位通道侗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联合体成员湖南加美环境事业发展有限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中标上述项目， 标志着公司城乡环卫作业一体化运营管理能力得到了高标准城市的市场认

可，有利于增强公司环卫一体化服务的市场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环卫一体化服务领域的综合

竞争能力，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由于上述项目目前未签订正式项目合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6月9日

证券代码：

601568

证券简称：北元集团 公告编号：

2022-024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9日、2022年5月17日分别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及《关于修订〈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4月20日、2022年5月1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及经营范围的变更登记手续及《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于2022年6月8日取得了榆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营业

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21748622598U

名称：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锦界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刘国强

注册资本：叁拾玖亿柒仟贰佰贰拾贰万贰仟贰佰贰拾肆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年05月06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合成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饲料添加剂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肥料销售；化肥销售；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工程

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热力生产

和供应；贸易经纪；销售代理；国内贸易代理；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水泥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肥料生产；危险化学品

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9日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

2022-070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2年6月8日14:30；

2、股权登记日：2022年6月1日；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1号院诺德中心8号楼8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靳保芳先生；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7人， 代表股份1,053,583,05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8525%。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17人， 代表股份998,209,3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5491%；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55,373,7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3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人， 代表股份124,399,9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212%。

公司于2022年5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了《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

票权报告书》， 公司独立董事赵玉文先生作为征集人向全体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6、7、8项提

案征集投票权。 截至征集时间结束，独立董事赵玉文先生未收到股东的投票权委托。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审议议案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3,556,8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2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4,373,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78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2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2、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3,556,8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2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4,373,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78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2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3、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3,556,8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2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4,373,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78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2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4、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3,556,8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2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4,373,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78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2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5、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3,582,8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4,399,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8%；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股东杨爱青、李少辉、武廷栋、东台晶礼宁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东台晶德宁福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东台晶仁宁和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东台晶骏宁昱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023,478,4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69%；反对

6,003,2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5,226,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0697%；反对6,003,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03%；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关系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股东杨爱青、李少辉、武廷栋、东台晶礼宁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东台晶德宁福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东台晶仁宁和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东台晶骏宁昱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023,478,4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69%；反对

6,003,2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5,226,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0697%；反对6,003,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03%；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关系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股东杨爱青、李少辉、武廷栋、东台晶礼宁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东台晶德宁福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东台晶仁宁和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东台晶骏宁昱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023,478,4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69%；反对

6,003,2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5,226,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0697%；反对6,003,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03%；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关系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为户用光伏终端客户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49,757,0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69%；反对

3,825,9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0,573,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6.9244%；反对3,825,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5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2,117,7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9%；反对

1,46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2,934,6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8221%；反对1,46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7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3,569,9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

1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4,386,8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95%；反对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2.01审议通过《修订〈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034,895,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63%；反对

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5,712,8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9782%；反对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18%；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02审议通过《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1,034,895,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63%；反对

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5,712,8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9782%；反对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18%；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03审议通过《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1,034,895,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63%；反对

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5,712,8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9782%；反对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18%；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04审议通过《修订〈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034,895,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63%；反对

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5,712,8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9782%；反对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18%；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05审议通过《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034,895,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63%；反对

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5,712,8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9782%；反对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18%；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06审议通过《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034,895,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63%；反对

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5,712,8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9782%；反对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18%；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07审议通过《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034,895,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63%；反对

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5,712,8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9782%；反对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18%；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08审议通过《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034,895,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63%；反对

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5,712,8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9782%；反对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18%；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09审议通过《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034,895,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63%；反对

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5,712,8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9782%；反对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18%；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10审议通过《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034,895,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63%；反对

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5,712,8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9782%；反对18,687,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18%；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3、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暨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3,582,8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4,399,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8%；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4、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公司一体化产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3,582,8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4,399,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8%；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孙及、章懿娜

3、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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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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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1年10月29日至2022年4月29

日，以下简称“核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核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

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22年5月24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

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

对象中买卖股票的人员已记录且备案，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

制度》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公司已将本激

励计划的商议筹划、决策讨论等阶段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控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员

登记表》登记人员范围之内。 在公司发布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共计283人，其在自查期间进行

的股票交易系基于各自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

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未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处获

知公司本激励计划的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用有关内幕信

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所有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8日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

2022-072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市华建盈富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建盈富” ）通知，华建盈富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

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深圳市

华建盈

富投资

企业（有

限合伙）

否 4,430,000 3.13% 0.26% 否 否 2022.6.7 2024.1.31

中铁信托

有限责任

公司

偿还

债务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深圳市华建

盈富投资企

业（有限合

伙）

否 1,500,000 1.06% 0.09% 2020.12.30 2022.6.7

九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广州增城支

行

深圳市华建

盈富投资企

业（有限合

伙）

否 1,950,000 1.38% 0.12% 2021.12.16 2022.6.7

北京大兴九

银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华建

盈富投资企

业（有限合

伙）

否 1,110,000 0.78% 0.07% 2021.12.17 2022.6.8

深圳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2022年6月8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冻

结/拍卖等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记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深圳市华建

盈富投资企

业（有限合

伙）

141,431,000 8.44% 95,372,645 67.43% 5.69% 0 0% 0 0%

注：华建盈富就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作出承诺：“在本次重组

之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本次交易完成后至本次重组完成后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

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 ”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8日

证券代码：

002259

证券简称：

ST

升达 公告编号：

2022-034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占用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公告涉及的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均为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

团” ）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时期所发生。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金余额约115,001.35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1,002.59%）；公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为原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借

款提供担保本金余额为11,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95.90%）。

一、原控股股东升达集团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资金占用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股股东的地位，凌驾于公司内控之上，在公司任职期间，通过违规从公

司账户向第三方划出资金、违规以公司名义代升达集团对外借款、未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以公司

名义为升达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而被司法扣划等形式侵占公司资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资金占用余

额为115,001.35万元。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耀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诉升达集团、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 ）裁定冻结公司对成都亚商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亚

商” ）的股权及分红，并对上述股权进行司法拍卖，均流拍。 近期，公司收到执行裁定书（2021）川01执

恢461号之二、之三，裁定提取成都亚商应支付给公司的股权分红款2,192,230元，并将公司持有成都

亚商8.33%的股权以流拍价4,113,730元抵偿给申请执行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该案件尚未执行完

毕。 公司已对该执行案件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二）违规担保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股股东的地位，凌驾于公司内控之上，在公司任职期间，存在未经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的情况下，违规对升达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违规担保本金余额

为11,000万元。

上述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此前在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用及部分账户被司法冻结等事项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18-094）、《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 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6、2020-120、2020-106、2020-095、2020-074、2020-065、2020-062、2020-059、

2020-037、2020-026、2020-017、2020-012、2019-121、2019-116、2019-108、2019-102、

2019-090、2019-084、2019-064、2019-053、2019-035、2019-026、2019-017、2019-005、

2019-003、2018-139、2018-123、2018-107、2018-105）及《关于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

占用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2022-026、2022-12、2022-011、2022-009、

2021-093、2021-088、2021-076、2021-066、2021-050、2021-042、2021-034、2021-028） 等相关

进展公告。

二、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及升达集团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资金占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新增资金占用的事项。针对原控股股东升达集团的资金占用，公司

正通过诉讼进行追偿，其中：

1、对厦门国际银行违规扣划的追偿

2020年4月，公司向成都中院提起对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 ）进

行追偿的诉讼，法院作出（2020）川01民初2688号、2685号判决书，判决确认厦门国际银行与贵州中弘

达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的《存单质押合同》 无效， 并要求厦门国际银行返还人民币101,346,550元和

155,452,955.41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 厦门国际银行与公司均已经提起上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二审尚未判决。

2、对升达集团的追偿

2021年2月，公司向成都中院提起诉讼，就姜兰、秦栋梁两案中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向升达集团和

其他担保人进行诉讼追偿。 法院判决升达集团向公司偿还代偿款本金3,122.89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判决已生效。 因未发现可执行的财产，法院已终结本次执行。

2021年2月，公司已向成都中院提起诉讼，就杨陈案中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向升达集团和其他担保

人进行诉讼追偿。 一审判决升达集团向公司偿还代偿款本金121,453,473.96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其他

担保人与公司一起平均分担升达集团不能向公司清偿的部分。 该案判决已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

（二）违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针对涉及违规担保事项的相关诉讼，公司积极应诉，尽全力减少因原控股股东

的违法行为而可能导致的损失。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升达集团对公司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进展，并将及时披露

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

600609

股票简称：金杯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22-027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重整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 ）定于2022年6月30日上午9时30分召开华晨汽车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集团” ）等12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对《华晨

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案）》” ）

进行表决。 《重整计划（草案）》载明，东方鑫源集团有限公司为华晨集团所持有金杯汽车股权相关资

产的重整投资人，相关投资协议尚未签署。 《重整计划（草案）》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

●《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债权人会议表决后，尚需经法院裁定批准后方能

生效，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本次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是否能够通过债权人会议表决以及法院裁定

尚具有不确定性，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本次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是否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尚具有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日，华晨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

产公司” ）持有金杯汽车242,967,345股股份，占金杯汽车总股本的18.53%；上述股份中7,360万股处

于司法冻结状态，7,654.26万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一、华晨集团重整情况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杯汽车” ）曾陆续披露华晨集团重整相关进展。

2020年11月20日，沈阳中院裁定受理华晨集团重整案件；2021年3月3日，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进行实

质合并重整；2021年9月7日， 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2021年12月3日；

2021年12月2日， 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2022年6月3日；2022年6月2日，

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向沈阳中院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详见公司公告临2020-069、2020-070、

2020-076、2021-006、2021-007、2021-025、2021-074、2021-083、2022-026。

金杯汽车于2022年6月8日收到华晨集团及资产公司出具的《告知函》，《告知函》内容如下：

“2022年6月8日，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t.

gov.cm)发布(2020)辽01破21-7号公告，定于2022年6月30日上午9时30分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

件信息网召开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对《华晨汽

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 ”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重整计划（草案）》将提交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债权人会议表决，《重整计划（草案）》载明，

东方鑫源集团有限公司为华晨集团所持有金杯汽车股权相关资产的重整投资人，相关投资协议尚未签

署。 《重整计划（草案）》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债权人会议表决后，尚需经法院裁定批准后方能生

效，且相关投资协议尚未签署，涉及的股权比例、交易价格、资产范围尚未确定。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本

次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是否能够通过债权人会议表决以及法院裁定尚具有不确定性，华晨集团等

12家企业本次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是否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尚具有不确

定性。

截至本公告日，华晨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资产公司持有金杯汽车242,967,345股股份，占金杯

汽车总股本的18.53%； 上述股份中7,360万股处于司法冻结状态，7,654.26万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相互独立。华晨集团的重整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3、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华晨集团及资产公司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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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6月16日(星期四)下午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06月1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

通过公司邮箱suhaijuan@jsjyep.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1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06月16日下

午15:00-16:3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6月16日下午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武林先生

副总经理：季献华先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苏海娟女士

财务负责人：钱烨女士

独立董事：曾小青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06月16日(星期四)下午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06月1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

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

司邮箱suhaijuan@jsjyep.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苏海娟

电话：0513-85332929

邮箱：suhaijuan@jsjyep.com

六、其他事项

（一）公司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召开业绩说明会，实际召开方式有可能会根据疫情防控

要求做相应微调，敬请投资者理解。

（二）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9日


